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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25〕3号

工商管理学院 2024 年骨干教师

年度考核细则

第一条 为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需要，促进专业发展，

选拔并培养一批具有良好师德、业务精湛的骨干教师队伍，

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，为江苏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选拔

创造有利条件，根据《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骨干教师选拔

聘任与管理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(徐工职院发〔2024〕89 号)

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考核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学院所有骨干教师。骨干教师

的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如下：

（一）工作职责

1. 协助专业群主任开展专业调研，掌握本专业、产业发展动

态，参与制定本专业发展规划，协助专业群主任组织实施

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。

2. 配合专业带头人开展专业调研与论证工作，参与编写专业

调研报告，协助专业带头人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



与修订，协助专业带头人开展本专业实践教学的过程管理

和指导工作。

3. 负责课程的开发、改革与建设工作，与企业合作制定课程

的建设与改革方案、教学内容、课程标准或课程大纲，将

课程的建设与改革方案在教学中实施，负责主持 1 门主干

课程的教学资源建设和数字化建设。

4. 完成二级学院安排的其它专业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聘期任务

1. 每学期至少承担 1 门本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，每年承担不

少于 2 门（其中至少含一门专业实践课程）课程的教学工

作，完成本学院平均教学工作量且教学质量考核良好及以

上。

2. 每学期向所在部门开设示范公开课至少一次。

3. 每学期完成二级学院（部）规定的任务。

4. 聘期内，需完成下列任务中的任意 2 条：

（1）主编和承担课程相关的专业教材（学术著作）1 部

或参编相关专业教材两部并出版。

（2）参与省级及以上立项教材编写、专业教学资源库建

设（前三名）。

（3）参加校级及以上教学能力比赛并获奖。



（4）指导学生参加校级以上技能大赛、毕业设计、创新

创业、科技创新项目等比赛并获奖。

（5）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以上（前三名）。

（6）参与（前三名）过省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教科研课题

或省级课题子项目负责人或主持过院级以上教科研课题 1

项。

第三条 二级学院(部)负责骨干教师的业务指导、管理及

考核工作。按学期进行考核，由二级学院(部)围绕骨干教师

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制定考核办法。每项工作职责及聘期任

务均应保质、保量完成，支撑材料为原始材料，全部保质保

量完成的为合格。工作职责及聘期任务中有一项质量不合格

或未完成指责中所要求内容的为不合格。考核办法及考核结

果报学校备案。

第四条 骨干教师每届聘期为三年，聘期考核合格者方

可连任，但须重新申报；聘期内学期考核不合格的，予以解

聘并取消下一轮聘任资格。聘期内如有调整，由二级学院

（部）按程序重新聘任，报学校备案。

工商管理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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